
方城县公安局技术用房第四层改造工程结果公示
    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方城县公安局的委托，就方城县公安局技术用房第四层改造工程进行竞争性谈判，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标、谈判，现就本次招标的评标结果公布如下：
一、采购人：方城县公安局
二、采购代理机构：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方城县公安局技术用房第四层改造工程
招标编号：ZC-J-20170918-092
四、竞谈范围：根据项目需要，本次招标共分1个标段。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五、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六、招标公告媒体及日期：
  本次招标公告于2017年9月20日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网》网站上同时发布。
七、评标日期：2017年9月29日
八、评标地点：方城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二评标室
九、评标委员会成员：赵讯蔷、王雪涛、关强、潘澜泼、钱文艺。
十、评标结果：
中标单位：河南广程建设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叁拾壹万捌仟柒佰元整（318700.00元）
法定代表人：冯永存
中标单位地址：南阳市人民路209号

工期：30日历天。

联系人：柳广武

电话：0377-63222586

十一、联系事宜： 
招 标 人：方城县公安局

联 系 人： 潘先生 

电 话：13937726758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金先生
电 话：18637777536

各有关当事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中标公告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质疑（加盖单位公章且法人签字），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亲自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提交质疑函（邮件、传真不予受理），并以质疑函接受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
2017年9月30日

